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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學程 

宣導研習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促進國中教師、學生及家長瞭解綜合高中實施情形及成效，以增進國中

學生進路選擇之參考。 

(二)宣導綜合高中內涵，以增進社會大眾瞭解綜合高中之理念與精神。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二)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或各縣市政府)。 

(三)總召學校：國立屏北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屏北高中)。 

(四)分區承辦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三、分區承辦區域：臺北區 

四、 實施方式： 

    (一)聯絡該區綜高夥伴學校協同布置宣導研習會場，藉此將辦理成果實地 

       呈現。 

    (二)由各分區承辦學校對該分區國中端辦理綜合高中宣導研習活動。 

    (三)各國中於分區研習後至114年4月1日前，安排對九年級學生辦理綜高宣 

       導。並填寫宣導實施成果表，於114年5月31日前，免備文寄送至總召學 

       校屏北高中(紙本寄送至屏北高中教務處實研組，並請同時將電子檔寄至 

       ppsh524@ppsh.ptc.edu.tw信箱)。 

五、研習時間：114年3月14日(星期五)08:20~15:00 

六、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地圖如附件） 

七、研習人員： 

(一)國教署、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相關業務人員。 

(二)區內各國民中學每校1至4人(依序以教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

輔導老師、九年級導師未曾參加相關研習者為優先)。 

(三)承辦學校相關人員。 

八、研習內容：（課程表、研習意見調查表、成果檢核表如附件） 

(一)綜合高中的理念精神與特色 

(二)綜合高中的多元進路 

(三)綜合高中的教學與輔導－學校實務介紹 

九、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登錄報名(https://insc.tp.edu.tw)北市

https://insc.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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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字第1140211064號，並確實填寫膳食習慣(葷、素)。 

(二)請於即日起至114年3月13日(四)前完成報名，如有問題請洽松山工農邱

肇嘉組長(聯絡電話：02-27226616分機232)。 

十、經費與差假：  

(一)由國教署編列經費支應。 

(二)學校核予研習人員公(差)假，往返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按有關規定報支。 

十一、全程參加研習活動人員給予研習時數6小時。 

十二、辦理本計畫之相關有功人員，報請主管機關給予敘獎，或由各校依權責 

            予以敘獎。 

十三、本計畫陳國教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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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學程 
宣導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地圖)  

 

 

備註：本校鄰近捷運板南線市府轉運站、永春捷運站，兩站距離本校步行時間約5-7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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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學程宣導研習 

課程表 

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 講 (持) 人 地 點 

08：20 

 

08：50 

30分 報到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大同樓五樓 

第二會議室 

08：50 

 

09：00 

10分 開幕式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何杉友校長 

大同樓五樓 

第二會議室 

09：00 

 

10：30 

90分 
專題演講(一) 

綜合高中的理念精神與特色 

國立新豐高中 

王人傑主任 

大同樓五樓 

第二會議室 

10：30 

 

10：40 

10分 休息  

10：40 

 

12：10 

90分 
專題演講(二) 

綜合高中多元入學進路介紹 

國立新豐高中 

王人傑主任 

大同樓五樓 

第二會議室 

12：10 

 

13：30 

80分 午餐 

大同樓二樓 

圖書館 

自習區 

13：30 

 

15：00 

90分 

實務講座 

綜合高中學校實務介紹 

綜合座談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黃裕仁主任 

大同樓五樓 

第二會議室 

15：00  快樂賦歸   

 


